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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共和国宪法

（1982年12⽉4⽇第五届全国⼈⺠代表⼤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2年12⽉4⽇全
国⼈⺠代表⼤会公告公布施⾏

根据1988年4⽉12⽇第七届全国⼈⺠代表⼤会第⼀次会议通过的《中华⼈⺠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3⽉29⽇第⼋届全国⼈⺠代表⼤会第⼀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年3⽉15⽇第九届全国⼈⺠代表⼤会第⼆次会议通过
的《中华⼈⺠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3⽉14⽇第⼗届全国⼈⺠代表⼤会第⼆次
会议通过的《中华⼈⺠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2018年3⽉11⽇第⼗三届全国⼈⺠代表
⼤会第⼀次会议通过的《中华⼈⺠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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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中国各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
化，具有光荣的⾰命传统。

⼀⼋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为国家
独⽴、⺠族解放和⺠主⾃由进⾏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

⼆⼗世纪，中国发⽣了翻天覆地的伟⼤历史变⾰。

⼀九⼀⼀年孙中⼭先⽣领导的⾟亥⾰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了中华⺠国。但
是，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九四九年，以⽑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在经历了⻓
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争和其他形式的⽃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主主义⾰命的伟⼤胜利，建⽴了中华⼈⺠共和国。
从此，中国⼈⺠掌握了国家的权⼒，成为国家的主⼈。

中华⼈⺠共和国成⽴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
渡。⽣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剥削⼈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
制度已经确⽴。⼯⼈阶级领导的、以⼯农联盟为基础的⼈⺠⺠主专政，实质上即⽆产
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和中国⼈⺠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
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和安全，增强了国防。经济建设取得了
重⼤的成就，独⽴的、⽐较完整的社会主义⼯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产显著提
⾼。教育、科学、⽂化等事业有了很⼤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的⽣活有了较⼤的改善。

中国新⺠主主义⾰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
⼈⺠，在⻢克思列宁主义、⽑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
难险阻⽽取得的。我国将⻓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
特⾊社会主义道路，集中⼒量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将继续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在⻢克思列宁主义、⽑泽东思想、邓⼩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主专政，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更⽣，艰苦
奋⽃，逐步实现⼯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明、政治⽂明、
精神⽂明、社会⽂明、⽣态⽂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主⽂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族伟⼤复兴。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争还将在⼀定范围内⻓期存
在。中国⼈⺠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和敌对分⼦，必须
进⾏⽃争。

台湾是中华⼈⺠共和国的神圣领⼟的⼀部分。完成统⼀祖国的⼤业是包括台湾同
胞在内的全中国⼈⺠的神圣职责。

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农⺠和知识分⼦，团结⼀切可以团结的⼒



量。在⻓期的⾰命、建设、改⾰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主党
派和各⼈⺠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
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和致⼒于中华⺠族伟⼤复兴的爱国者的⼴泛的爱国统
⼀战线，这个统⼀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是有⼴泛代表性的
统⼀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今后在国家政治⽣活、社会⽣活和对外
友好活动中，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和团结的⽃争中，将进⼀
步发挥它的重要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期存在和发
展。

中华⼈⺠共和国是全国各族⼈⺠共同缔造的统⼀的多⺠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的社会主义⺠族关系已经确⽴，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族团结的⽃争中，要反对
⼤⺠族主义，主要是⼤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族主义。国家尽⼀切努⼒，促进全
国各⺠族的共同繁荣。

中国⾰命、建设、改⾰的成就是同世界⼈⺠的⽀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
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起的。中国坚持独⽴⾃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
领⼟完整、互不侵犯、互不⼲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
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化交流，推动构
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
的团结，⽀持被压迫⺠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族独⽴、发展⺠族经济的正义⽃
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类进步事业⽽努⼒。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奋⽃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
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的法律效⼒。全国各族⼈⺠、⼀切国家机关和
武装⼒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
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第2⻚

第⼀章　总纲

第⼀条　中华⼈⺠共和国是⼯⼈阶级领导的、以⼯农联盟为基础的⼈⺠⺠主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禁⽌任何组织或者个⼈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条　中华⼈⺠共和国的⼀切权⼒属于⼈⺠。

⼈⺠⾏使国家权⼒的机关是全国⼈⺠代表⼤会和地⽅各级⼈⺠代表⼤会。

⼈⺠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化事
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条　中华⼈⺠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代表⼤会和地⽅各级⼈⺠代表⼤会都由⺠主选举产⽣，对⼈⺠负责，受
⼈⺠监督。

国家⾏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代表⼤会产⽣，对它负
责，受它监督。

中央和地⽅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领导下，充分发挥地⽅的
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第四条　中华⼈⺠共和国各⺠族⼀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族的合法的权利和
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对任何⺠族的歧视和压迫，
禁⽌破坏⺠族团结和制造⺠族分裂的⾏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族地区加速经济和⽂化的发
展。

各少数⺠族聚居的地⽅实⾏区域⾃治，设⽴⾃治机关，⾏使⾃治权。各⺠族⾃治
地⽅都是中华⼈⺠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族都有使⽤和发展⾃⼰的语⾔⽂字的⾃由，都有保持或者改⾰⾃⼰的⻛俗习
惯的⾃由。

第五条　中华⼈⺠共和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和尊严。

⼀切法律、⾏政法规和地⽅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切国家机关和武装⼒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
法和法律。⼀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六条　中华⼈⺠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即全⺠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的制度，实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
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所有制经济，是国⺠经济中的主导⼒量。国
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农村中的⽣产、供销、信⽤、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
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



留地、⾃留⼭、家庭副业和饲养⾃留畜。

城镇中的⼿⼯业、⼯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业的各种形式的合
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
发展。

第九条　矿藏、⽔流、森林、⼭岭、草原、荒地、滩涂等⾃然资源，都属于国家
所有，即全⺠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岭、草原、荒地、滩涂除
外。

国家保障⾃然资源的合理利⽤，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任何组织或者个⼈
⽤任何⼿段侵占或者破坏⾃然资源。

第⼗条　城市的⼟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
基地和⾃留地、⾃留⼭，也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地实⾏征收或者征⽤并给予补
偿。

任何组织或者个⼈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法转让⼟地。⼟地的使⽤权
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切使⽤⼟地的组织和个⼈必须合理地利⽤⼟地。

第⼗⼀条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励、
⽀持和引导⾮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公有制经济依法实⾏监督和管理。

第⼗⼆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任何组织或者个⼈⽤任何⼿段侵占或者破坏
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第⼗三条　公⺠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的私有财产实⾏征收或者征
⽤并给予补偿。

第⼗四条　国家通过提⾼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平，推⼴先进的科学技术，完
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实⾏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改进劳动组



织，以不断提⾼劳动⽣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产⼒。

国家厉⾏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的利益，在发展⽣产的基础
上，逐步改善⼈⺠的物质⽣活和⽂化⽣活。

国家建⽴健全同经济发展⽔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五条　国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任何组织或者个⼈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第⼗六条　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主经营。

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代表⼤会和其他形式，实⾏⺠主管理。

第⼗七条　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进⾏经济活动的⾃主
权。

集体经济组织实⾏⺠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员，决定经营管理
的重⼤问题。

第⼗⼋条　中华⼈⺠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依照中华⼈
⺠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各种形式的经
济合作。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
守中华⼈⺠共和国的法律。它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共和国法律的保护。

第⼗九条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全国⼈⺠的科学⽂化⽔平。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等教育，
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盲，对⼯⼈、农⺠、国家⼯作⼈员和其他劳动者
进⾏政治、⽂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励⾃学成才。

国家⿎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
种教育事业。

国家推⼴全国通⽤的普通话。

第⼆⼗条　国家发展⾃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
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第⼆⼗⼀条　国家发展医疗卫⽣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励和⽀
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设施，开展群



众性的卫⽣活动，保护⼈⺠健康。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体质。

第⼆⼗⼆条　国家发展为⼈⺠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学艺术事业、新闻⼴播
电视事业、出版发⾏事业、图书馆博物馆⽂化馆和其他⽂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化
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物和其他重要历史⽂化遗产。

第⼆⼗三条　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才，扩⼤知识分⼦的队伍，
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

第⼆⼗四条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
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明的
建设。

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
主义的公德，在⼈⺠中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
想。

第⼆⼗五条　国家推⾏计划⽣育，使⼈⼝的增⻓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第⼆⼗六条　国家保护和改善⽣活环境和⽣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励植树造林，保护林⽊。

第⼆⼗七条　⼀切国家机关实⾏精简的原则，实⾏⼯作责任制，实⾏⼯作⼈员的
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作质量和⼯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

⼀切国家机关和国家⼯作⼈员必须依靠⼈⺠的⽀持，经常保持同⼈⺠的密切联
系，倾听⼈⺠的意⻅和建议，接受⼈⺠的监督，努⼒为⼈⺠服务。

国家⼯作⼈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宪法宣誓。

第⼆⼗⼋条　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
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

第⼆⼗九条　中华⼈⺠共和国的武装⼒量属于⼈⺠。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
侵略，保卫祖国，保卫⼈⺠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为⼈⺠服务。

国家加强武装⼒量的⾰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量。

第三⼗条　中华⼈⺠共和国的⾏政区域划分如下：

（⼀）全国分为省、⾃治区、直辖市；

（⼆）省、⾃治区分为⾃治州、县、⾃治县、市；



（三）县、⾃治县分为乡、⺠族乡、镇。

直辖市和较⼤的市分为区、县。⾃治州分为县、⾃治县、市。

⾃治区、⾃治州、⾃治县都是⺠族⾃治地⽅。

第三⼗⼀条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特别⾏政区。在特别⾏政区内实⾏的制度按照
具体情况由全国⼈⺠代表⼤会以法律规定。

第三⼗⼆条　中华⼈⺠共和国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中
国境内的外国⼈必须遵守中华⼈⺠共和国的法律。

中华⼈⺠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

第3⻚

第⼆章　公⺠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三条　凡具有中华⼈⺠共和国国籍的⼈都是中华⼈⺠共和国公⺠。

中华⼈⺠共和国公⺠在法律⾯前⼀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权。

任何公⺠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三⼗四条　中华⼈⺠共和国年满⼗⼋周岁的公⺠，不分⺠族、种族、性别、职
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

第三⼗五条　中华⼈⺠共和国公⺠有⾔论、出版、集会、结社、游⾏、示威的⾃
由。

第三⼗六条　中华⼈⺠共和国公⺠有宗教信仰⾃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不得强制公⺠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
视信仰宗教的公⺠和不信仰宗教的公⺠。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不得利⽤宗教进⾏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身
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的⽀配。

第三⼗七条　中华⼈⺠共和国公⺠的⼈身⾃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经⼈⺠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
⾏，不受逮捕。



禁⽌⾮法拘禁和以其他⽅法⾮法剥夺或者限制公⺠的⼈身⾃由，禁⽌⾮法搜查公
⺠的身体。

第三⼗⼋条　中华⼈⺠共和国公⺠的⼈格尊严不受侵犯。禁⽌⽤任何⽅法对公⺠
进⾏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九条　中华⼈⺠共和国公⺠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法搜查或者⾮法侵⼊
公⺠的住宅。

第四⼗条　中华⼈⺠共和国公⺠的通信⾃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
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
进⾏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的通信⾃由和通信秘密。

第四⼗⼀条　中华⼈⺠共和国公⺠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作⼈员，有提出批
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作⼈员的违法失职⾏为，有向有关国家
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诬告陷害。

对于公⺠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
⼈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作⼈员侵犯公⺠权利⽽受到损失的⼈，有依照法律规定取
得赔偿的权利。

第四⼗⼆条　中华⼈⺠共和国公⺠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
展⽣产的基础上，提⾼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是⼀切有劳动能⼒的公⺠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
者都应当以国家主⼈翁的态度对待⾃⼰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
动模范和先进⼯作者。国家提倡公⺠从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进⾏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第四⼗三条　中华⼈⺠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的⼯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第四⼗四条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和国家机关⼯作⼈员的
退休制度。退休⼈员的⽣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第四⼗五条　中华⼈⺠共和国公⺠在年⽼、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的情况下，有
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
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事业。

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的⽣活，抚恤烈⼠家属，优待军⼈家属。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的劳动、⽣活和教育。



第四⼗六条　中华⼈⺠共和国公⺠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培养⻘年、少年、⼉童在品德、智⼒、体质等⽅⾯全⾯发展。

第四⼗七条　中华⼈⺠共和国公⺠有进⾏科学研究、⽂学艺术创作和其他⽂化活
动的⾃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学、艺术和其他⽂化事业的公⺠的有
益于⼈⺠的创造性⼯作，给以⿎励和帮助。

第四⼗⼋条　中华⼈⺠共和国妇⼥在政治的、经济的、⽂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
⽣活等各⽅⾯享有同男⼦平等的权利。

国家保护妇⼥的权利和利益，实⾏男⼥同⼯同酬，培养和选拔妇⼥⼲部。

第四⼗九条　婚姻、家庭、⺟亲和⼉童受国家的保护。

夫妻双⽅有实⾏计划⽣育的义务。

⽗⺟有抚养教育未成年⼦⼥的义务，成年⼦⼥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禁⽌破坏婚姻⾃由，禁⽌虐待⽼⼈、妇⼥和⼉童。

第五⼗条　中华⼈⺠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
法的权利和利益。

第五⼗⼀条　中华⼈⺠共和国公⺠在⾏使⾃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
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的合法的⾃由和权利。

第五⼗⼆条　中华⼈⺠共和国公⺠有维护国家统⼀和全国各⺠族团结的义务。

第五⼗三条　中华⼈⺠共和国公⺠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
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第五⼗四条　中华⼈⺠共和国公⺠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
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为。

第五⼗五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共和国每⼀个公⺠的神圣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兵组织是中华⼈⺠共和国公⺠的光荣义务。

第五⼗六条　中华⼈⺠共和国公⺠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第4⻚

第三章　国家机构

第⼀节　全国⼈⺠代表⼤会

第五⼗七条　中华⼈⺠共和国全国⼈⺠代表⼤会是最⾼国家权⼒机关。它的常设



机关是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条　全国⼈⺠代表⼤会和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使国家⽴法
权。

第五⼗九条　全国⼈⺠代表⼤会由省、⾃治区、直辖市、特别⾏政区和军队选出
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全国⼈⺠代表⼤会代表的选举由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全国⼈⺠代表⼤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六⼗条　全国⼈⺠代表⼤会每届任期五年。

全国⼈⺠代表⼤会任期届满的两个⽉以前，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
成下届全国⼈⺠代表⼤会代表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进⾏选举的⾮常情况，由全国⼈
⺠代表⼤会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员的三分之⼆以上的多数通过，可以推迟选举，
延⻓本届全国⼈⺠代表⼤会的任期。在⾮常情况结束后⼀年内，必须完成下届全国⼈
⺠代表⼤会代表的选举。

第六⼗⼀条　全国⼈⺠代表⼤会会议每年举⾏⼀次，由全国⼈⺠代表⼤会常务委
员会召集。如果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以上的全国
⼈⺠代表⼤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代表⼤会会议。

全国⼈⺠代表⼤会举⾏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第六⼗⼆条　全国⼈⺠代表⼤会⾏使下列职权：

（⼀）修改宪法；

（⼆）监督宪法的实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选举中华⼈⺠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选；根据国务院总
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各委员会主任、审计⻓、秘书
⻓的⼈选；

（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
事委员会其他组成⼈员的⼈选；

（七）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选举最⾼⼈⺠法院院⻓；

（九）选举最⾼⼈⺠检察院检察⻓；



（⼗）审查和批准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情况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情况的报告；

（⼗⼆）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三）批准省、⾃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

（⼗四）决定特别⾏政区的设⽴及其制度；

（⼗五）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六）应当由最⾼国家权⼒机关⾏使的其他职权。

第六⼗三条　全国⼈⺠代表⼤会有权罢免下列⼈员：

（⼀）中华⼈⺠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各委员会主任、审计⻓、秘
书⻓；

（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员；

（四）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五）最⾼⼈⺠法院院⻓；

（六）最⾼⼈⺠检察院检察⻓。

第六⼗四条　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以上的
全国⼈⺠代表⼤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代表⼤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以上的多
数通过。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代表⼤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六⼗五条　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由下列⼈员组成：

委员⻓，

副委员⻓若⼲⼈，

秘书⻓，

委员若⼲⼈。

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组成⼈员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族代表。

全国⼈⺠代表⼤会选举并有权罢免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员。

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员不得担任国家⾏政机关、监察机关、审
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六⼗六条　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代表⼤会每届任
期相同，它⾏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代表⼤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

委员⻓、副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六⼗七条　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使下列职权：

（⼀）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代表⼤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三）在全国⼈⺠代表⼤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代表⼤会制定的法律进⾏部分
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四）解释法律；

（五）在全国⼈⺠代表⼤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
家预算在执⾏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案；

（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法院和最⾼⼈
⺠检察院的⼯作；

（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撤销省、⾃治区、直辖市国家权⼒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政法规相
抵触的地⽅性法规和决议；

（九）在全国⼈⺠代表⼤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委员
会主任、审计⻓、秘书⻓的⼈选；

（⼗）在全国⼈⺠代表⼤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
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员的⼈选；

（⼗⼀）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根据最⾼⼈⺠法院院⻓的提请，任免最⾼⼈⺠法院副院⻓、审判员、审
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

（⼗三）根据最⾼⼈⺠检察院检察⻓的提请，任免最⾼⼈⺠检察院副检察⻓、检
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并且批准省、⾃治区、直辖市的⼈⺠检
察院检察⻓的任免；

（⼗四）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五）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

（⼗六）规定军⼈和外交⼈员的衔级制度和其他专⻔衔级制度；

（⼗七）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决定特赦；

（⼗九）在全国⼈⺠代表⼤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
⾏国际间共同防⽌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治区、直辖市进⼊紧急状态；

（⼆⼗⼆）全国⼈⺠代表⼤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六⼗⼋条　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主持全国⼈⺠代表⼤会常务委
员会的⼯作，召集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副委员⻓、秘书⻓协助委员⻓
⼯作。

委员⻓、副委员⻓、秘书⻓组成委员⻓会议，处理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
的重要⽇常⼯作。

第六⼗九条　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代表⼤会负责并报告⼯
作。

第七⼗条　全国⼈⺠代表⼤会设⽴⺠族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教育科学⽂化卫⽣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的专⻔委
员会。在全国⼈⺠代表⼤会闭会期间，各专⻔委员会受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
的领导。

各专⻔委员会在全国⼈⺠代表⼤会和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
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

第七⼗⼀条　全国⼈⺠代表⼤会和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
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
决议。

调查委员会进⾏调查的时候，⼀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都有义务向
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七⼗⼆条　全国⼈⺠代表⼤会代表和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组成⼈员，
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分别提出属于全国⼈⺠代表⼤会和全国⼈⺠代表⼤会常务委
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第七⼗三条　全国⼈⺠代表⼤会代表在全国⼈⺠代表⼤会开会期间，全国⼈⺠代
表⼤会常务委员会组成⼈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
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

第七⼗四条　全国⼈⺠代表⼤会代表，⾮经全国⼈⺠代表⼤会会议主席团许可，
在全国⼈⺠代表⼤会闭会期间⾮经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
刑事审判。



第七⼗五条　全国⼈⺠代表⼤会代表在全国⼈⺠代表⼤会各种会议上的发⾔和表
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七⼗六条　全国⼈⺠代表⼤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
密，并且在⾃⼰参加的⽣产、⼯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全国⼈⺠代表⼤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
⺠的意⻅和要求，努⼒为⼈⺠服务。

第七⼗七条　全国⼈⺠代表⼤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
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代表。

第七⼗⼋条　全国⼈⺠代表⼤会和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和⼯作程
序由法律规定。

第5⻚

第⼆节　中华⼈⺠共和国主席

第七⼗九条　中华⼈⺠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代表⼤会选举。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五周岁的中华⼈⺠共和国公⺠可以被选为中华⼈
⺠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中华⼈⺠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代表⼤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条　中华⼈⺠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代表⼤会的决定和全国⼈⺠代表⼤
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
各委员会主任、审计⻓、秘书⻓，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
⼊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条　中华⼈⺠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共和国，进⾏国事活动，接受外
国使节；根据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
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第⼋⼗⼆条　中华⼈⺠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作。

中华⼈⺠共和国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主席的部分职权。

第⼋⼗三条　中华⼈⺠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代表⼤会选
出的主席、副主席就职为⽌。

第⼋⼗四条　中华⼈⺠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中华⼈⺠共和国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代表⼤会补选。

中华⼈⺠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代表⼤会补选；在补选



以前，由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暂时代理主席职位。

第6⻚

第三节　国务院

第⼋⼗五条　中华⼈⺠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政府，是最⾼国家权⼒机关的
执⾏机关，是最⾼国家⾏政机关。

第⼋⼗六条　国务院由下列⼈员组成：

总理，

副总理若⼲⼈，

国务委员若⼲⼈，

各部部⻓，

各委员会主任，

审计⻓，

秘书⻓。

国务院实⾏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部⻓、主任负责制。

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七条　国务院每届任期同全国⼈⺠代表⼤会每届任期相同。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条　总理领导国务院的⼯作。副总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作。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

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

第⼋⼗九条　国务院⾏使下列职权：

（⼀）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政措施，制定⾏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向全国⼈⺠代表⼤会或者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作，并
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政⼯作；

（四）统⼀领导全国地⽅各级国家⾏政机关的⼯作，规定中央和省、⾃治区、直



辖市的国家⾏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

（五）编制和执⾏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作和城乡建设、⽣态⽂明建设；

（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化、卫⽣、体育和计划⽣育⼯作；

（⼋）领导和管理⺠政、公安、司法⾏政等⼯作；

（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领导和管理⺠族事务，保障少数⺠族的平等权利和⺠族⾃治地⽅的⾃治
权利；

（⼗⼆）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四）改变或者撤销地⽅各级国家⾏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五）批准省、⾃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治州、县、⾃治县、市的
建置和区域划分；

（⼗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紧急状
态；

（⼗七）审定⾏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政⼈
员；

（⼗⼋）全国⼈⺠代表⼤会和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九⼗条　国务院各部部⻓、各委员会主任负责本部⻔的⼯作；召集和主持部务
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讨论决定本部⻔⼯作的重⼤问题。

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的权限
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第九⼗⼀条　国务院设⽴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和地⽅各级政府的财政收
⽀，对国家的财政⾦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进⾏审计监督。

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
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的⼲涉。

第九⼗⼆条　国务院对全国⼈⺠代表⼤会负责并报告⼯作；在全国⼈⺠代表⼤会
闭会期间，对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作。



第7⻚

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九⼗三条　中华⼈⺠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量。

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员组成：

主席，

副主席若⼲⼈，

委员若⼲⼈。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主席负责制。

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代表⼤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九⼗四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代表⼤会和全国⼈⺠代表⼤会常务
委员会负责。

第8⻚

第五节　地⽅各级⼈⺠代表⼤会和地⽅各级⼈⺠政府

第九⼗五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族乡、镇设⽴⼈⺠代表⼤会
和⼈⺠政府。

地⽅各级⼈⺠代表⼤会和地⽅各级⼈⺠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治区、⾃治州、⾃治县设⽴⾃治机关。⾃治机关的组织和⼯作根据宪法第三章
第五节、第六节规定的基本原则由法律规定。

第九⼗六条　地⽅各级⼈⺠代表⼤会是地⽅国家权⼒机关。

县级以上的地⽅各级⼈⺠代表⼤会设⽴常务委员会。

第九⼗七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代表⼤会代表由下⼀级的⼈⺠代表⼤
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族乡、镇的⼈⺠代表⼤会代表由选⺠直接
选举。

地⽅各级⼈⺠代表⼤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九⼗⼋条　地⽅各级⼈⺠代表⼤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九⼗九条　地⽅各级⼈⺠代表⼤会在本⾏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政法
规的遵守和执⾏；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通过和发布决议，审查和决定地⽅的经济建



设、⽂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

县级以上的地⽅各级⼈⺠代表⼤会审查和批准本⾏政区域内的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情况的报告；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代表⼤会常务
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族乡的⼈⺠代表⼤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百条　省、直辖市的⼈⺠代表⼤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
律、⾏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性法规，报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设区的市的⼈⺠代表⼤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政法规和
本省、⾃治区的地⽅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性法规，报
本省、⾃治区⼈⺠代表⼤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

第⼀百零⼀条　地⽅各级⼈⺠代表⼤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政府的省
⻓和副省⻓、市⻓和副市⻓、县⻓和副县⻓、区⻓和副区⻓、乡⻓和副乡⻓、镇⻓和
副镇⻓。

县级以上的地⽅各级⼈⺠代表⼤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
⼈⺠法院院⻓和本级⼈⺠检察院检察⻓。选出或者罢免⼈⺠检察院检察⻓，须报上级
⼈⺠检察院检察⻓提请该级⼈⺠代表⼤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百零⼆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代表⼤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
督；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族乡、镇的⼈⺠代表⼤会代表受选⺠的监督。

地⽅各级⼈⺠代表⼤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由他
们选出的代表。

第⼀百零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各级⼈⺠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
⼲⼈和委员若⼲⼈组成，对本级⼈⺠代表⼤会负责并报告⼯作。

县级以上的地⽅各级⼈⺠代表⼤会选举并有权罢免本级⼈⺠代表⼤会常务委员会
的组成⼈员。

县级以上的地⽅各级⼈⺠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员不得担任国家⾏政机
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百零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各级⼈⺠代表⼤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政
区域内各⽅⾯⼯作的重⼤事项；监督本级⼈⺠政府、监察委员会、⼈⺠法院和⼈⺠检
察院的⼯作；撤销本级⼈⺠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级⼈⺠代表⼤会的
不适当的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作⼈员的任免；在本级⼈⺠代表
⼤会闭会期间，罢免和补选上⼀级⼈⺠代表⼤会的个别代表。

第⼀百零五条　地⽅各级⼈⺠政府是地⽅各级国家权⼒机关的执⾏机关，是地⽅
各级国家⾏政机关。



地⽅各级⼈⺠政府实⾏省⻓、市⻓、县⻓、区⻓、乡⻓、镇⻓负责制。

第⼀百零六条　地⽅各级⼈⺠政府每届任期同本级⼈⺠代表⼤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百零七条　县级以上地⽅各级⼈⺠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政区
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化、卫⽣、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政、公
安、⺠族事务、司法⾏政、计划⽣育等⾏政⼯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
核和奖惩⾏政⼯作⼈员。

乡、⺠族乡、镇的⼈⺠政府执⾏本级⼈⺠代表⼤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政机关的
决定和命令，管理本⾏政区域内的⾏政⼯作。

省、直辖市的⼈⺠政府决定乡、⺠族乡、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第⼀百零⼋条　县级以上的地⽅各级⼈⺠政府领导所属各⼯作部⻔和下级⼈⺠政
府的⼯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作部⻔和下级⼈⺠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第⼀百零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各级⼈⺠政府设⽴审计机关。地⽅各级审计机关
依照法律规定独⽴⾏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负责。

第⼀百⼀⼗条　地⽅各级⼈⺠政府对本级⼈⺠代表⼤会负责并报告⼯作。县级以
上的地⽅各级⼈⺠政府在本级⼈⺠代表⼤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代表⼤会常务委员
会负责并报告⼯作。

地⽅各级⼈⺠政府对上⼀级国家⾏政机关负责并报告⼯作。全国地⽅各级⼈⺠政
府都是国务院统⼀领导下的国家⾏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百⼀⼗⼀条　城市和农村按居⺠居住地区设⽴的居⺠委员会或者村⺠委员会
是基层群众性⾃治组织。居⺠委员会、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选
举。居⺠委员会、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

居⺠委员会、村⺠委员会设⼈⺠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等委员会，办理本居
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政府
反映群众的意⻅、要求和提出建议。

第9⻚

第六节　⺠族⾃治地⽅的⾃治机关

第⼀百⼀⼗⼆条　⺠族⾃治地⽅的⾃治机关是⾃治区、⾃治州、⾃治县的⼈⺠代
表⼤会和⼈⺠政府。

第⼀百⼀⼗三条　⾃治区、⾃治州、⾃治县的⼈⺠代表⼤会中，除实⾏区域⾃治
的⺠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政区域内的⺠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治区、⾃治州、⾃治县的⼈⺠代表⼤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区域⾃治的⺠



族的公⺠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百⼀⼗四条　⾃治区主席、⾃治州州⻓、⾃治县县⻓由实⾏区域⾃治的⺠族
的公⺠担任。

第⼀百⼀⼗五条　⾃治区、⾃治州、⾃治县的⾃治机关⾏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
定的地⽅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族区域⾃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
使⾃治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国家的法律、政策。

第⼀百⼀⼗六条　⺠族⾃治地⽅的⼈⺠代表⼤会有权依照当地⺠族的政治、经济
和⽂化的特点，制定⾃治条例和单⾏条例。⾃治区的⾃治条例和单⾏条例，报全国⼈
⺠代表⼤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效。⾃治州、⾃治县的⾃治条例和单⾏条例，报省或
者⾃治区的⼈⺠代表⼤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效，并报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

第⼀百⼀⼗七条　⺠族⾃治地⽅的⾃治机关有管理地⽅财政的⾃治权。凡是依照
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族⾃治地⽅的财政收⼊，都应当由⺠族⾃治地⽅的⾃治机关⾃主
地安排使⽤。

第⼀百⼀⼗⼋条　⺠族⾃治地⽅的⾃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主地安排和
管理地⽅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国家在⺠族⾃治地⽅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族⾃治地⽅的利
益。

第⼀百⼀⼗九条　⺠族⾃治地⽅的⾃治机关⾃主地管理本地⽅的教育、科学、⽂
化、卫⽣、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族的⽂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族⽂化。

第⼀百⼆⼗条　⺠族⾃治地⽅的⾃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
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第⼀百⼆⼗⼀条　⺠族⾃治地⽅的⾃治机关在执⾏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族⾃治
地⽅⾃治条例的规定，使⽤当地通⽤的⼀种或者⼏种语⾔⽂字。

第⼀百⼆⼗⼆条　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帮助各少数⺠族加速发展经济
建设和⽂化建设事业。

国家帮助⺠族⾃治地⽅从当地⺠族中⼤量培养各级⼲部、各种专业⼈才和技术⼯
⼈。

第10⻚

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百⼆⼗三条　中华⼈⺠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第⼀百⼆⼗四条　中华⼈⺠共和国设⽴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各级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员组成：

主任，

副主任若⼲⼈，

委员若⼲⼈。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代表⼤会每届任期相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
任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

第⼀百⼆⼗五条　中华⼈⺠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
委员会的⼯作。

第⼀百⼆⼗六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代表⼤会和全国⼈⺠代表⼤会常务
委员会负责。地⽅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它的国家权⼒机关和上⼀级监察委员会负
责。

第⼀百⼆⼗七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使监察权，不受⾏政机关、社
会团体和个⼈的⼲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第11⻚

第⼋节　⼈⺠法院和⼈⺠检察院

第⼀百⼆⼗⼋条　中华⼈⺠共和国⼈⺠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百⼆⼗九条　中华⼈⺠共和国设⽴最⾼⼈⺠法院、地⽅各级⼈⺠法院和军事
法院等专⻔⼈⺠法院。

最⾼⼈⺠法院院⻓每届任期同全国⼈⺠代表⼤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
过两届。

⼈⺠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百三⼗条　⼈⺠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律公开进⾏。
被告⼈有权获得辩护。

第⼀百三⼗⼀条　⼈⺠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使审判权，不受⾏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的⼲涉。

第⼀百三⼗⼆条　最⾼⼈⺠法院是最⾼审判机关。

最⾼⼈⺠法院监督地⽅各级⼈⺠法院和专⻔⼈⺠法院的审判⼯作，上级⼈⺠法院
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作。

第⼀百三⼗三条　最⾼⼈⺠法院对全国⼈⺠代表⼤会和全国⼈⺠代表⼤会常务委
员会负责。地⽅各级⼈⺠法院对产⽣它的国家权⼒机关负责。

第⼀百三⼗四条　中华⼈⺠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百三⼗五条　中华⼈⺠共和国设⽴最⾼⼈⺠检察院、地⽅各级⼈⺠检察院和
军事检察院等专⻔⼈⺠检察院。

最⾼⼈⺠检察院检察⻓每届任期同全国⼈⺠代表⼤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
得超过两届。

⼈⺠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百三⼗六条　⼈⺠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使检察权，不受⾏政机关、社
会团体和个⼈的⼲涉。

第⼀百三⼗七条　最⾼⼈⺠检察院是最⾼检察机关。

最⾼⼈⺠检察院领导地⽅各级⼈⺠检察院和专⻔⼈⺠检察院的⼯作，上级⼈⺠检
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作。

第⼀百三⼗⼋条　最⾼⼈⺠检察院对全国⼈⺠代表⼤会和全国⼈⺠代表⼤会常务
委员会负责。地⽅各级⼈⺠检察院对产⽣它的国家权⼒机关和上级⼈⺠检察院负责。

第⼀百三⼗九条　各⺠族公⺠都有⽤本⺠族语⾔⽂字进⾏诉讼的权利。⼈⺠法院
和⼈⺠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的语⾔⽂字的诉讼参与⼈，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族聚居或者多⺠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当地通⽤的语⾔进⾏审理；
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当地通⽤的⼀种或者⼏种⽂
字。

第⼀百四⼗条　⼈⺠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负
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法律。

第12⻚

第四章　国旗、国歌、国徽、⾸都

第⼀百四⼗⼀条　中华⼈⺠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中华⼈⺠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曲》。

第⼀百四⼗⼆条　中华⼈⺠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周围是⾕
穗和⻮轮。

第⼀百四⼗三条　中华⼈⺠共和国⾸都是北京。

（新华社北京3⽉21⽇电）


